
深圳市福田区活力城区建设事务中心

区活力城区建设事务中心关于《进一步统筹
实施深圳市体育中心周边规划建设的建议》

的落实情况及答复意见

尊敬的人大代表：

关于各位代表在深圳市福田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

会议上提出的第 20220014 号《关于进一步统筹实施深圳市体育

中心周边规划建设的建议》，按照区委督查室的工作分派，由我

中心主办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、区文化广电旅游体

育局、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、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等相关单

位会办。现形成答复意见如下：

一、积极推动代表建议落实工作

自 7 月区委督查室将《关于进一步统筹实施深圳市体育中心

周边规划建设的建议》交由我中心主办后，我中心第一时间向各

相关单位发函征求会办意见并收集汇总相关材料，根据各单位反

馈意见，组织编制代表建议办理方案草案。在 8 月 24 日召开的

人大代表建议专题座谈会上，我中心将人大建议办理方案草案向

各建议案代表及相关单位进行汇报。8 月 25 日，我单位负责同



志前往市体育中心拜访建议案牵头代表林养植同志，并就该建议

落实工作进行深入沟通。9 月 19 日，我中心向林养植代表介绍

上次交流活动以来我中心的工作情况，代表对我中心工作进度表

示认可，同时要求我中心持续对相关实施单位加强督办力度，并

与代表保持密切沟通联系，确保建议案实施落地。9 月 30 日，

我中心向林养植代表报告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最新工作进

度。11 月 1 日，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完成项目建议书咨询

单位招标工作，我中心将相关工作进度及后续工作计划再次向林

养植代表进行报告。

二、明确工作要点推动分工协作

林养植代表在会议和交流中提出，该项建议的核心诉求为：

一是协调福田区政府、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加快体育中心周

边三座人行天桥建设的立项及实施工作，以期在 2023 年 10 月市

体育中心竣工时能同步投入使用；二是协调福田区政府、福田区

城管和综合执法局按体育中心红线内外整体设计实施上步绿廊

项目，加快体育中心北侧和南侧市政绿化带改造提升的立项及建

设。由于上述两项诉求并未在建议案内容中明确体现，因此市交

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和区建筑工务署等相关涉及单位并未纳入

办理单位中。为更好地办理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诉求，9 月 5 日，

我中心向区政府提请增加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和区建筑工

务署作为会办单位，现两单位均纳入会办单位。我中心已按要求



对相关工作进行督办，要求各单位在 9 月底前完成工作计划编制，

并加快推进。9 月 29 日，相关单位提交建议案办理工作计划，

我中心根据工作计划形成建议案办理方案。下一步我中心将根据

建议案办理方案，对相关单位进行持续性跟踪督办，尽快推进代

表建议案落实。

特此答复。

附件：区活力城区建设事务中心《关于进一步统筹实施深圳

市体育中心周边规划建设的建议》（第 20220014 号）

办理方案

区活力城区建设事务中心

2022 年 11 月 14 日



附件

区活力城区建设事务中心《关于进一步统筹实
施深圳市体育中心周边规划建设的建议》

（第 20220014 号）办理方案

办理单位：活力城区事务中心,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,

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,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,区城管和综合

执法局,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,区建筑工务署,园岭街道办

福田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第八次会

议审议决定，将林养植代表领衔提出的关于进一步统筹实施深圳

市体育中心周边规划建设的建议列为重点建议，交由区活力城区

建设事务中心主办。为高质量完成办理任务，请市规划和自然资

源局福田管理局、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、区文化广电旅游体

育局、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、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、区建筑

工务署、园岭街道办等单位协助办理，结合各相关单位职能，特

制定如下办理方案：

一、总体办理思路

由林养植代表领衔提出建议，可分解为以下内容开展进一步

研究，一是加快体育中心周边三条道路的人行天桥立项建设工作；

二是加快体育中心周边市政绿化带改造提升立项建设工作；三是



依托市体育中心中心国际化体育场馆，引入 NBA、WTA 等国际赛

事系列活动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任务 1

工作目标：加快体育中心周边三条道路的人行天桥立项建设

工作。

主要措施：由于市体育中心将于2023年10月完成升级改造，

并策划举办世界羽联世巡赛超级 750 赛、WTA、NBA 等国际性赛

事。而目前体育中心周边泥岗西路和笋岗西路现状人行天桥已无

法满足届时人流交通需求，上步北路现状缺少空中过街通道，导

致市体育中心红线内已设计正在实施的二层步道系统与周边区

域无法产生有效联系，因此需拆除现有两座天桥，并结合市体育

中心方案新建三座天桥。

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福田管理局、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区建筑工务署

办理时限：

第一阶段（2022 年 9 月—10 月）由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

局牵头，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配合，将三座天桥方案及设计招

标计划报送区交通指挥部会议审批后，完成项目建议书咨询单位

采购工作。

第二阶段（2022 年 10 月—11 月）由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



局项目将建议书报送区发改审批立项

第三阶段（2022 年 11 月—12 月）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复立项

后，开展代建及设计招标相关工作。项目方案设计及征求意见。

完成代建单位招标及合同签订，开展方案审查和用地选址报批，

同步开展初步设计。

第四阶段（2023 年 1 月—3 月）完成代建和设计招标工作。

同步完成展桥梁建筑景观方案国际竞赛和方案设计工作。开展方

案成果报批及用地报批等工作。

第五阶段（2023 年 4 月—6 月）完成初步设计概算编制及报

审工作。完成施工图及项目预算。完成施工总承包招标和项目开

工报建工作。实现开工建设。

（二）任务 2

工作目标：加快体育中心周边市政绿化带改造提升立项建设

工作。

主要措施：体育中心改造提升方案提出打造高品质景观绿化，

并与周边城市形成一体化建设。因此需结合体育中心改造提升方

案对周边市政绿化带进行改造提升。目前黄木岗枢纽及上步绿廊

项目已立项实施，体育中心北侧与南侧部分尚未立项区域须尽快

开展立项及实施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、市交通运输局福田管理局、

区城市更新和土地整备局



办理时限：

第一阶段（2022 年 10 月—11 月）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牵头

完成体育中心北侧市政绿化带尚未立项区域的改造提升工程立

项工作；继续推进黄木岗枢纽地面景观工程。区城市更新和土地

整备局牵头，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监督，指导地铁集团、市体育

中心等相关单位，秉承“谁占用、谁恢复”的原则，开展体育中

心南侧市政绿化带复绿工作。

第二阶段（2022 年 11 月—12 月）区发展和改革局批复立项

后，结合体育中心设计方案开展北侧市政绿化带方案设计工作，

并征求相关部门意见。完成黄木岗枢纽地面景观工程，实现黄木

岗枢纽正式投入使用。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持续监督指导推进南

侧市政绿化带复绿工作。

第三阶段（2022 年 12 月—）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牵头开展

北侧市政绿化带改造提升项目招标及施工。区城管和综合执法局

持续监督指导推进南侧市政绿化带复绿工作。

（三）任务 3

工作目标：依托中心国际化体育场馆，引入 NBA、WTA 等国

际赛事系列活动。

主要措施：市体育中心作为市级大型文体公共设施，必将成

为带动福田文体发展的排头兵，为充分发挥体育中心引领作用，

推动福田区文体产业发展，有必要引进国际性赛事活动，并对周



边区域形成辐射作用。请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牵头，各相关单

位配合，与市体育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密切沟通、深入合作，

探索未来通过政策扶持、文体产业资金资助等方式引进国际大型

体育赛事及文化交流活动落户深圳。

责任单位：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、区活力城区建设事务中

心、园岭街道办

办理时限：

第一阶段（2022 年 10 月—2023 年 6 月）区文化广电旅游体

育局牵头与市体育中心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充分沟通，根据市体育

中心改造提升项目工程进度计划，提前谋划国际大型体育赛事及

文化交流活动引入。同时探索通过政策扶持、文体产业资金资助

等方式支持市体育中心开展国际性赛事及活动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为切实推进代表建议相关工作，为市民提供优质休闲健身空

间，带动福田区文化体育产业发展，请各责任单位根据本方案，

分别制定细化实施方案，并积极开展相关工作，确保年内各项工

作有实质性进展。

福田区活力城区建设事务中心

2022 年 11 月 14 日


